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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 

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回避和资格审核管理的

通   知 

 

各采购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政

府采购评审专家，各政府采购潜在供应商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我县政府采购营商环境,促进政府采购公

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，保障我县政府采购市

场主体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、《政府采

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现将有

关内容通知如下。 

（一）做好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人员回避管理。在

政府采购活动中，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与供应商有

下列利害关系的，必须回避。供应商认为采购单位和采购代



理机构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的，可以向采购单

位书面提出回避申请，并说明理由。采购单位应当及时询问

被申请回避人员，有利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。

利害关系包括：（1）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与供应商存在

劳动关系；（2）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、

监事；（3）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

者实际控制人；（4）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

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；（5）

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、公正进行的关

系。 

（二）做好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回避管理。在政府采购活

动中，评审专家发现本人与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有下列利

害关系的，应当主动提出回避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

现评审专家与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的，应

当要求其回避。供应商认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与其他供应商

有下列利害关系的，可以申请其回避。利害关系包括：（1）

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，或者担任

过供应商的董事、监事，或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

制人；（2）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、直

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；（3）与供应

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、公正进行的关系。县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抽取评审专家时要加强回避管理。 



（三）做好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审核管理。在政府采购

活动中，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要加强政府采购供应商资

格审核，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或标段下的

报名活动。（1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

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；（2）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不同

供应商；（3）有母公司、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关系的不

同供应商。相关信息可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

查询和打印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

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

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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